	
	



汕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汕头市公安局、汕头市民政局等关于产后母婴服务机构的管理办法
汕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汕头市公安局、汕头市民政局、汕头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汕头市生态环境局、汕头市卫生健康局、汕头市应急管理局、汕头市妇女联合会、汕头市消防救援支队、汕头市消费者委员会关于产后母婴服务机构的管理办法
（2019年10月14日）

第一条 为了规范我市产后母婴服务机构的健康、规范、有序发展，保障产妇和新生儿的健康，根据《母婴保健法》、《消防法》、《食品安全法》、《广告法》、《劳动法》、《社会保险法》、《环境保护法》、《价格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治安管理处罚法》、《医疗机构管理条例》、《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消防安全责任制实施办法》、《广东省食品安全条例》、《食品经营许可管理办法》、《关于商品和服务实行明码标价的规定》、《广东省行业协会条例》等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产后母婴服务机构是指为产褥期产妇及新生儿提供食宿等生活照料服务的各类机构。

第三条 卫生健康、市场监管、应急管理、消防救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生态环境、公安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对产后母婴服务机构进行监督和管理。民政部门按照职责对产后母婴服务机构行业协会进行监督和管理。

第四条 产后母婴服务机构经营场所应当符合消防安全要求并具有消防合法手续，并在订立的合同中依照有关规定明确各方的消防安全责任。产后母婴服务机构的主要负责人是本企业消防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对本企业的消防安全工作全面负责。负责消防安全监督管理的部门按照各自法定职责开展对产后母婴服务机构消防安全的监督检查、抽查。产后母婴服务机构未取得消防合法手续擅自投入使用或检查、抽查发现存在其他消防安全违法行为的，由负责消防安全监督管理的部门按照各自法定职责依照《消防法》等有关规定处罚。

第五条 从事与母婴生活照料相关服务的工作人员应具有相关理论知识和实际操作技能，提倡从业者考取育婴员、保育员、妇婴护理或健康管理师等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者广东省专项职业能力证书。

第六条 营利性产后母婴服务机构应当申领营业执照，营业执照的经营范围为“产后母婴护理服务”或“产后母婴护理”。

第七条 提供餐饮服务的产后母婴服务机构应依法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并按照《食品安全法》、《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和《食品经营许可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认真落实各项食品安全的规定。产后母婴服务机构的主要负责人是本企业食品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对本企业的食品安全工作全面负责。产后母婴服务机构应当配备食品安全管理人员，加强对其培训和考核，经考核不具备食品安全管理能力的，不得上岗。

提供自制餐饮服务的产后母婴服务机构应当保障消费者对食品加工安全的知情权和监督权，通过设立透明式、开放式、视频监控式厨房或者参观通道等形式，向消费者展示食品加工制作关键过程，接受消费者监督。

市场监管部门应依法加强对产后母婴服务机构食品安全的指导与监督检查。

第八条 产后母婴服务机构提供服务收取费用的，应当按规定明码标价，做好收费公示。产后母婴服务机构不按规定明码标价的，由市场监管部门依照《价格法》、《关于商品和服务实行明码标价的规定》等有关规定处罚。

第九条 产后母婴服务场所发布广告必须按照广告管理的法律规定办理，应当真实、合法，不得含有虚假或引人误解的内容，不得欺骗、误导消费者。产后母婴服务场所违法发布广告的，由市场监管部门依照《广告法》等有关规定处罚。

第十条 产后母婴服务机构的工作人员上岗前须在符合规定的医疗机构进行健康检查，取得健康合格证明后方可上岗。

产后母婴服务机构应当组织在岗工作人员每年进行一次健康检查；在岗人员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或其他可能影响产妇、新生儿健康的疾病，应当立即离岗治疗，治愈后方可重新上岗工作。

第十一条 产后母婴服务机构应当与其聘用的工作人员签订劳动合同，为其缴纳社会保险。产后母婴服务机构实施违反劳动合同、社会保险等方面行为的，由人社部门依照《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和《社会保险法》等有关规定处罚。

第十二条 产后母婴服务机构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不得开展任何诊疗活动，擅自执业的，由卫生健康部门依照《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等有关规定处罚。

第十三条 产后母婴服务机构的生活污水、餐饮油烟、异味、噪声等相关污染物的排放应符合环境保护的要求。产后母婴服务机构违反规定排放污染物的，由生态环境部门依照《环境保护法》等相关规定处罚。

第十四条 产后母婴服务机构应当与消费者在平等协商基础上签订服务合同。服务合同内容应包括：合同各方的基本信息、接收条件和入住程序、服务地点和设施、服务内容和标准、收费标准和方式、合同各方权利和义务、合同变更、解除与终止的条件、违约责任、合同期限、纠纷的解决方式等。

第十五条 产后母婴服务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应当严格遵守职业道德，采取必要措施防止产妇及新生儿的隐私和其他个人信息外泄，未经同意不得将产妇和新生儿的信息用于商业用途。对于侵害母婴合法权益的行为，当事人有权向妇联、消费者委员会等有关部门投诉和请求调解。

第十六条 产后母婴服务场所的正常经营活动依法受到保护，对于扰乱、破坏产后母婴服务场所正常经营秩序的行为，由公安机关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有关规定处罚。

第十七条 符合《广东省行业协会条例》成立条件的经济组织，可依法向民政部门申请成立产后母婴服务行业协会。协会应加强行业自律，促进行业的健康发展。

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2019年12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24年11月30日。有效期届满，经评估认为需要继续实施的，根据评估情况重新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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